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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第144号），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定于9月20日、

21日举行。现将2014年河南省国家司法考试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 

  （一）报名条件 

  1．符合以下条件人员，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4）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

识； 

  （5）品行良好。 

  户籍在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的，可以将报名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法律专业范围可在司法部网站查询）。河南省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为：嵩县、汝阳县、洛

宁县、栾川县、鲁山县、卢氏县、南召县、内乡县、镇平县、淅川县、商水县、沈丘县、郸城

县、淮阳县、太康县、新蔡县、兰考县、民权县、宁陵县、柘城县、光山县、新县、固始县、

淮滨县、商城县、潢川县、宜阳县、滑县、封丘县、范县、台前县、社旗县、桐柏县、睢县、

虞城县、上蔡县、平舆县、确山县、杞县、通许县、叶县、郏县、内黄县、原阳县、南乐县、

濮阳县、舞阳县、夏邑县、罗山县、息县、扶沟县、鹿邑县、正阳县、泌阳县、汝南县。 

  普通高等学校2015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经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

国统一考试本科批次录取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和独立学院的在校本科学生且2015年应届毕

业）。 

  持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国外高等学校学历（学位）证书报名的，其学历（学位）证

书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符合报考学历（学位）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

试。 

  符合规定报名条件的现役军人，应当在军队司法行政部门报名。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能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已经办理报名手续的，报名无

效： 

  （1）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国家机关开除公职或者曾被吊销律师执业证、公证员执业证的； 

  （3）被处以二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期限未满或者被处以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

家司法考试的； 

  （4）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以其他形式骗取报名的。 

  3．已经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或者已经取得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但尚未取得

高等学校本科以上毕业学历的人员，不得再次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二）报名方式与时间 

  1. 河南省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报名分为网上报名和现场个人信息采集两个阶段。 

  2.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6日0时至7月5日24时。报名人员必须在规定期限登录司法部网站

（http://www.moj.gov.cn），按照网上报名要求、流程及步骤进行网上报名。逾期不予补

报。 

  3.现场个人信息采集时间为7月14日至7月25日，报名人员携带身份证件及网上下载打印的

报名凭证到报名地省辖市司法局指定的地点，进行现场个人信息采集，领取现场个人信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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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报名人员通过网上报名，而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现场个人信息采集的，将不能下载准

考证。 

  凡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因不具备网络通讯条件或无法自行操作等原因不能完成网上报名

的，可在报名期限内到报名地省辖市司法局咨询办理。 

  各省辖市司法局可以在上述期限内确定本地区现场个人信息采集时间、地点及其他相关事

宜，并向社会公布。 

  （三）网上报名流程 

  2014年河南省国家司法考试实行报名全程网络化管理，报名人员通过网上填报报名信息、

上传照片、交纳考务费、下载打印准考证。网上报名流程操作： 

  1.阅读和了解报名公告、须知及有关信息。 

  报名人员进入报名网站后，应仔细阅读“报名须知”、“报名条件”和“报名流程”，了

解掌握报名政策和具体要求，做好各项报名资料准备工作，真实、准确填写报名信息。 

  2.填写报名信息并作出信息确认承诺。 

  报名人员进入报名信息填报程序后，应当由本人真实、准确、完整地填写报名信息，并加

以信息确认做出相关承诺，证明本人符合报名条件。同时，应当按照司法行政机关要求做好相

关证明材料准备工作，凡填写、提供虚假、不实信息或证明材料骗取报名的，一经查实，视为

报名无效、考试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必要时可向报名人员所在单位、院校

通报。 

  3.上传报名电子照片。 

  报名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的格式要求和报名系统提示上传本人近三个月内正面、蓝底、无

妆、免冠2寸证件电子照片，照片类型为jpg格式，参考尺寸为413像素（宽）×626像素

（高），40KB≤文件大小≤60KB。照片应当清晰完整，需正面显示双肩、双耳，不得上传风景

照、生活照、全身照、侧面照、不规则手机照等电子照片，不得进行PS处理。 

  报名人员上传的电子证件照片将作为本人报名表、准考证、考试成绩通知单、法律职业资

格授予申请表、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唯一使用的照片，请务必妥善保管。 

  凡在报名截止时间前，上传非证件照片、他人照片或照片不符合规定要求，并不能及时进

行更新的，将无法下载准考证。 

  4.网上交纳考务费。 

  2014年河南省国家司法考试收费标准定为每人人民币240元。 

  网上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10日。报名人员可以使用具有网上支付功能的中国建设银行卡

（或其他银联银行卡，跨行手续费2元），通过网上报名系统交纳考务费，各报名地不现场接

受交费。中国建设银行网上支付方式有两种： 

  （1）网银支付。报名人员须到中国建设银行任意网点，开立借记卡账户（如已有则无需

重新办理），并开通网上银行（高级版）。 

  （2）账号支付。该支付要求报名人员所持有的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

码能够正常接受认证短信。 

  报名人员只有在交纳考务费后，网上报名才真正完成。网上支付成功后，报名系统会给予

提示信息，报名人员必须牢记自己设置的密码，以便进行报名信息查询、信息修改、下载准考

证、考试成绩通知单。 

  报名人员交纳考务费后，因不符合报名条件或更改报名地等个人原因致使报名无效的，交

纳的考务费不予退还。 

  交纳考务费需开具财政票据的，报名人员须在现场个人信息采集时明确表示并登记，在报

名地省辖市司法局规定的时间内，凭身份证和准考证到司法行政机关领取。 

  5.网上下载准考证。 

  凡在河南省报名参加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网上报名成功并经现场个人信息采集

后，可于9月5日至9月19日登录司法部网站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彩色、黑白均可）。报名人

员必须凭有效身份证件、准考证和现场个人信息采集证明参加考试。 

  （四）报名材料。报名人员报名时应当具有以下材料： 1．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 2．本

人毕业证书。 

  本人毕业证书应当能够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网站查询或认证。 

  普通高等学校2015年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提交所在学校出具的格式证明（格式证明在司法部

网站下载）和本人学生证。 

  持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国外高等学校学历学位证书报名的，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3. 享受放宽地方政策的，须提交居民户口簿（打印版），报名填写的户籍代码应当与户

籍地一致。 

  4.本人电子证件照片。 

  报名人员应当提供符合规定的本人近三个月内电子证件照片。 

  5.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报名学历条件认定 

  （一）对于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和学历文凭的认定、管理和解释，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规

定为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可以报名参加2014年国家司法

考试的学历证书包括： 

  1、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具有举办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

普通高等学校（含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单位）所颁发的毕业证书； 

  2、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由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授

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毕业证书； 

  3、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纳入国家招生计划并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录取，在党校、军

事院校中就读的学生所取得的毕业证书； 

  4、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实施网络教育试点的普通高等学校颁发的远程（网络）教

育毕业证书； 

  5、符合教育部、解放军总参谋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学历证书管理

暂行规定》所颁发的毕业证书。 

  不属于上述国民教育序列的学历，或者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尚未认可的学历，不得报名。 

  （二）对报名人员的学历证书是否属于国民教育序列或者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历，

须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进行查询并打印出相关信

息；查询无结果的，报名人员应当向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或

河南省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路39号）申请学历

认证，在规定的资格申请期限内，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不能提供学历查询结

果或认证报告的，视为不符合报名条件，考试成绩无效。 

  （三）除普通高等学校2015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外，报名人员学历条件认定，要以报名人员

报名时是否具有相应的毕业证书为准。报名人员在报名时不能提供相应毕业证书的，视为不符

合报名条件，考试成绩无效。 

  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单科成绩已全部合格的人员，报名时须具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

部单科成绩合格证书和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毕业证明或主考院校出具的格式证明（可在司法部

网站下载）。考试结束，成绩合格人员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毕业证书及其他材料的，视为不

符合报名条件，考试成绩无效。 

  报名人员毕业证书遗失的，须按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补办《学历证明书》。 

  （四）持军队院校颁发的本科以上毕业证书的报名人员，其学历证书必须符合《中国人民

解放军院校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1995）参训字第034号】，未经教育部、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联合批准，凡军队计划外招收的地方学生，不承认其学历地位。对于持军队院校颁发

的学历证书是否属于国民教育序列，报名人员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无结果的，应当

提供由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查询认证

报告”。 

  申请学历查询认证报告的，由于认证时间可能较长，须提前申请认证，以免考试成绩合格

后影响法律职业资格的申领。 

  （五）报名人员学历证书姓名、身份证号码或出生年月与身份证不符的，须提供毕业院校

或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格式）证明。 

  以上报名学历条件认定所需办理的相关证明材料，考试结束后，考试成绩合格人员在申请

授予法律职业资格审核时，必须提交原件和复印件。 

  三、 考试 

  （一）考试时间。 

  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时间为9月20日、21日。 

  试卷一：9月20日上午08：30——11：30，考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二：9月20日下午14：00——17：00，考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三：9月21日上午08：30——11：30，考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四：9月21日下午14：00——17：30，考试时间210分钟。 

  （二）考试内容、方式和科目。 



  国家司法考试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

德。 

  国家司法考试全国统一命题。司法部制定并公布的《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作为命题

依据。 

  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采用闭卷、笔试方式。考试分为四张试卷，每张试卷分值为150分，

四卷总分为600分。试卷一、试卷二、试卷三为机读式选择试题，试卷四为笔答式实例（案

例）分析试题。各卷科目为： 

  试卷一：综合知识。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理学、法制史、宪法、经济法、国际

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 

  试卷二：刑事与行政法律制度。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 

  试卷三：民商事法律制度。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

制度）； 

  试卷四：实例（案例）分析。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理学、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 

  （三）考试纪律。 

  应试人员应当诚信参考，认真阅读《国家司法考试应试规则》和《国家司法考试违纪行为

处理办法》，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填涂、作答，自觉遵守考试纪律，自觉维护考场秩序。 

  （四）试题参考答案异议。 

  司法部在9月22日上午8时向社会公布考试试题，在9月25日晚20时公布考试试题参考答

案。凡对试题参考答案有异议的，可以在9月25日晚20时至9月29日24时登录司法部网站，在

“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试题参考答案异议专区”提出意见并说明理由。司法部组织专人汇总情

况，整理意见，提交“试题参考答案审查专家组”研究论证。经“试题参考答案审查专家组”

论证的参考答案为试卷评阅依据。 

  四、考试复习依据 

  应试人员可依据司法部制定并公布的《2014国家司法考试大纲》进行复习备考。河南省司

法厅不举办考前培训班，也不委托任何单位进行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考前培训辅导。 

  五、考试成绩与资格授予 

  国家司法考试全国统一评卷。 

  根据《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合格分数线由司法部商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公布考试成绩。 

  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合格，经审核符合资格授予条件的人员，由司法部授予法律职业资

格，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和证书颁发事宜，由司法部国家司法

考试办公室另行公告。 

  户籍在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报名时申请享受放宽地方政策、成绩合格可以申领B类和C

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必须在户籍所在地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 

  普通高等学校2015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合格的，根据司法部国家司法

考试办公室公告，应当在2015年7月31日前，持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通知单和毕业证书向

报名地司法行政机关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 

  六、其他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事宜，由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另行公

告。报名人员可以登录司法部网站查询。 

  现役军人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事宜，按照司法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布的《关于组

织军队现役人员参加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2002]政办字第5号）办理。 

  七、咨询电话（网址） 

  河南省司法厅：0371-65906767； 

  省辖市司法局： 

  郑州0371-67651166； 

  开封0371-23888552； 

  洛阳0379-63334167（http://www.lysfxz.gov.cn）； 

  平顶山0375-4890882（www.pdspfw.gov.cn/）； 

  安阳0372-5101026、（http://sfj.anyang.gov.cn）； 

  新乡0373-2027277（http://www.xxssfj.gov.cn/）； 

  南阳0377-63196926 



  (http://sfj.nanyang.gov.cn/structure/index.htm)； 

  信阳0376-6280019(http://xysfj.ha.1065m.com)； 

  驻马店0396-2961600、15893970702 

  (http://www.zmdsfj.gov.cn/SFJ/)； 

  商丘0370-3263159(http://www.shangqiu.gov.cn)； 

  许昌0374-2628003(http://www.xcsfj.gov.cn/)； 

  周口0394-8206271； 

  焦作0391-3569882（http://www.jzpfw.gov.cn/）； 

  漯河0395-2957899（http://www.lhsf.gov.cn/）； 

  濮阳0393-6681039（www.pyssfj.gov.cn/）； 

  鹤壁0392-3351428、3222291 

  （http://www.hbssfj.gov.cn/）； 

  三门峡0398-2817108（http://www.smxpfw.com）； 

  济源0391-6633717（www.jysfj.gov.cn/）。 

  2014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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